
关于填报教职工未成年子女信息的通知

各学院、部门、直属单位：

为了做好 2023 年度教职工未成年子女医药费二次报销工

作，根据南京市医疗保障局的有关要求，现将我校教职工未成

年子女信息填报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填报对象

有未成年子女（2005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）的男职工或丧

偶女职工（事业编制、人事代理）。

二、填报时间

2024 年 1 月 17 日—1 月 21 日。

三、填报流程

登录南京医科大学“融合门户网站”，搜索“教职工信息

变更管理”模块，填报未成年子女信息，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

件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1.职工子女医药费按照“男单女双”原则进行二次报销。

2.填报对象须在南京市医疗保障局规定的时间内，自行为

其未成年子女办理“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”并缴纳了

2023 年度医保费用；其未成年子女在就诊时，须使用子女本

人的社会保障卡，经医保统筹结算后，方可享受学校二次报销。





附件：教职工未成年子女信息填报流程

1.在融合门户网站里搜索“教职工信息变更管理”模块；

2.点击“教职工信息变更管理”模块后选择“接受”，点

击下一步；

3.在左侧的“人事信息”里选择“家庭成员”；



4.在“家庭成员”后点击“新增”，并在新增家庭成员卡

片里填写信息。如已填写子女信息，点击“编辑”按钮对信息

进行核实校验，完成后务必点击“提交”按钮，提交时会弹出

确认框，核实提示信息后点击“确认”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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